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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一）金管會僅核准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外國有價證券顧

問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國有價證券募集、發行或買賣之

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令募集與發行，其公開說明書、財務報告

及年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法令規定辦理，投資人應自行瞭

解判斷。 

 

 

此版投資人須知刊印時已盡最大注意確保本版內容資訊於當時之即時性。 

然因時間經過，本版內容刊載資料可能有所更動，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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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簡介： 

一、公司名稱：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業所在地：臺北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10 樓 

三、負責人姓名：陳奕光 

四、公司簡介： 

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民國七十七年八月十日正式設立，

母公司為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終母公司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五、辦理業務種類：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接受委任對證券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發行有

關證券投資之出版品，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 

本公司主要業務在為集團內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及諮詢服務。提供總體經濟，各上、市櫃

產業研究分析，擬定投資策略與建議投資組合，及支援集團通路教育訓練與金融商品諮

詢服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行市場-香港概況：  

一、一般性資料： 

(一)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土地面積 1,104.43 平方公里 

總人口 7,510,800 人(2025 年 12 月) 

語言 中文、粵語、英語 

資料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局 

(二)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1. 政治背景： 

1997年7月1日香港由英國回歸中國統治，香港特別行政區正式成立，正式結束英國對香

港長達156年的管治，董建華就任為香港首屆行政長官。而香港特別行政區回歸中國後，

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沿用大部分原有制度，目前享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司法及

生活，並允許繼續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國際事務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等。 

2. 外交關係： 

香港積極參與國際活動，鞏固其國際金融、貿易、航空及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與各國

關係保持良好，外國政府高層官員亦常到訪香港。而香港目前已參與了世界貿易組織、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亞洲開發銀行、國際結算銀行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共14

個國際組織。 

2020年5月29日美國宣布取消原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範圍包括取消對香港的獨立關稅

優惠，以及暫停或終止有關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員、豁免國際船運利得稅等雙邊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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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中國交流： 

與中國於2003年6月29日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此為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的首項自由貿易協議，可為香港產品及服務開拓龐大市場，

加強內地與香港兩地之間已建立的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 

而CEPA共涵蓋三大範疇： 

(1) 貨物貿易：所有經本地生產商申請並符合雙方已商定的 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

港貨物，輸入內地時均可享有零關稅優惠。 

(2) 服務貿易：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多個服務領域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香港

的專業團體和內地規管機構亦已簽署了多項專業資格互認的協議或安排。 

(3) 貿易投資便利化：雙方同意在多個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加強合作，改善營商環境。 

香港證監會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年4月10日刊發聯合公告批准中國與香港股票市場建立

交易及結算互聯互通機制試點，即為「滬港通」，於同年11月17日正式啟動，並進一

步在2016年12月5日啟動「深港通」，同時將總投資額度上限取消，滬港通同步跟進；

每日額度則在2018年5月1日起擴大四倍，港股通由105億元人民幣調高為420億元人民

幣，滬股通及深股通由130億元人民幣調高為520億元人民幣。 

滬港通及深港通實施規則如下： 

滬港通規則 

 港股通 滬股通 

總投資額度 不設限 不設限 

每日額度 420 億人民幣 520 億人民幣 

可投資標的 1. 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 

2. 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 

3. A+H 股 

1. 上證 180 指數 

2. 上證 380 指數 

3. A+H 股 

適用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帳戶結餘不少於 50 萬人民幣 

符合要求的所有機構及散戶投資者 

結算方式 人民幣進人民幣出，港幣結算 人民幣進人民幣出，人民幣結算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深港通要點 

  港股通 深股通 

總投資額度 不設限 不設限 

每日額度 420 億人民幣 520 億人民幣 

可投資標的 

1. 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 

2. 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 

3. 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市值>50 億 HKD) 

4. 港交所的 AH 股 

1. 深證成分指數 (市值>60 億 RMB) 

2. 深證中小創新指數(市值>60 億 RMB) 

3. 深交所的 AH 股 

適用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帳戶結餘不少於 50 萬人民幣 初期交易創業板僅限於機構投資人 

結算方式 人民幣進人民幣出，港幣結算 人民幣進人民幣出，人民幣結算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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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通為中國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的計劃，讓中國內地與境外投資者可以

透過在香港建立的基礎設施聯接，在對方市場買賣債券，交易機制安排包括「北向通」

及「南向通」。「北向通」已於2017年7月3日開通，讓香港及其他國家的境外投資者可

以投資中國內地銀行間債券市場，2021年9月24日正式啟動「南向通」，中國機構投資者

可投資於香港債券市場。原先外資投資中國國債及地方政府債免稅，但投資其它債券要

徵收10%企業所得稅和6%增值稅，但在2018年11月22日，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布境

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利息收入免稅細則，外資投資北向通各式銀行間債券均可獲免稅。 

 

債券通實施規則如下： 

債券通規則 

 北向通 南向通 

投資額度 無投資額度限制 
年度總額度為5,000億元人民幣， 

每日額度為200億元人民幣 

可投資券種 

銀行間債券市場交易流通的各類債券，包

括國債、地方政府債、中央銀行債券、金

融債券、公司信用類債券、同業存單、資

產支持證券等 

境外發行並在香港債券市場交易流通的所

有券種 

適用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交易規則 

發送報價請求的請求量最低為100萬元人民

幣，最小變動單位為100萬元人民幣；結算

方式為券款對付 

報價、交易及結算幣種為標的債券發行條

款中約定的幣種 

 

資料來源：債券通官網 

(三) 政府組織 

1. 行政長官：為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亦即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領導人。 

2. 司長：層級在行政長官以下設三司司長，分別為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

司長，由行政長官所委任，負責制訂香港政府主要政策，直接向行政長官負

責。 

3. 決策局：在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底下設12個決策局，分別為公務員事務局、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環境局、食物及衛生局、勞工及福利局、保安

局、運輸及房屋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而

各局長向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匯報後，再向行政長官匯報。 

4. 部門：設在各決策局之下的「處」或「署」，如衛生署、警務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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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近五年香港經濟概況 

 2025 年 2024 年 2023 年 2022 年 2021 年 

實質經濟成長率% 3.5  2.6  3.2  -3.7  6.5  

通膨率% 1.4  1.7  2.1  1.9  1.6  

失業率% 3.6  3.0  2.9  4.3  5.2  

經常帳佔 GDP% 13.2*  13.4  8.5  10.2  11.8  

10 年期債券利率% 3.5  3.9  3.2  3.6  1.5  

兌美元匯率 7.8  7.8  7.8  7.8  7.8  

出口 YoY% 15.4  8.7  -7.8  -8.6  26.3  

進口 YoY% 15.5  6.0  -5.7  -7.2  24.3  

貿易順差總額(百萬港幣) -446,582 -379,731 -467,585 -395,818 -347,136 

註：為 2025 年前三季經常帳佔 GDP% 

資料來源：香港統計處  

 

* 香港 2025 年 GDP 較 2024 年成長 3.5%，優於 2024 年的 2.6%增長，受惠於 AI 相關電

子產品出口強勁，以及消費復甦與投資增加，2026/2 香港政府預估 2026 年 GDP 將成長

2.5%~3.5%。 

 

產業概況 

香港製造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目前大多數的廠商已將生產基地北移至中國大陸，香港本

地的公司業務則集中在高附加價值的工作，以電子、成衣、紡織、鐘錶及玩具五大行業

為主。而服務業方面，批發零售、金融服務、貿 c 易物流、旅遊會展是支柱香港經濟的

四大服務業。 

 

香港主要製造業概況 

產業別 概  況 

電子業 

1. 電子業是香港最大的製造業，電子產品是香港最大宗的出口項目 

2. 香港電子廠商大多從事原件代工製造，亦有少數廠商生產自有品牌的產品 

3. 香港電子產業面臨日本、台灣和韓國的競爭挑戰 

成衣業 
1. 是香港僱用最多勞工的製造業 

2. 香港成衣業目前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國際買家趨向更少量多樣、交貨期更短的訂單 

紡織業 
1. 香港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紡織品出口地，出口數量與金額僅次於中國和印度 

2. 香港紡織業面臨的挑戰主要是中國工資上調和原材料價格上升，生產成本增加 

鐘錶業 

1. 香港鐘錶業出口為全球第二位 

2. 香港鐘錶生產主要為 OEM 及 ODM，但近年許多廠商已自創品牌 

3. 香港鐘錶業面對的挑戰主要是匯價波動影響廠商利潤 

玩具業 以跨國通路商為主要市場，如沃爾瑪、玩具反斗城等 

資料來源：台灣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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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服務業概況 

產業別 概  況 

批發零售業 
1. 批發零售為香港最大服務業 

2. 目前最大挑戰是店舖租金大幅上升、輸入性通膨和人力短缺的壓力 

金融業 

1.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 100 家銀行，有 70 家在香港開辦業務 

2.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的大動脈，對 GDP 貢獻達 16% 

3. 香港銀行體系分為持牌銀行、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三級 

4. 全港有 149 家持牌銀行、16 家有限制牌照銀行、11 家接受存款公司和 27 家

由外資銀行在香港設立的代表辦事處。 

5. 香港目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6. 香港為亞洲第 4 大及全球第 8 大證券市場 

物流倉儲業 
1. 運輸業是香港服務業出口賺匯的最大產業 

2. 香港是全球最繁忙和效率最高的國際貨櫃港之一 

觀光會展業 
1. 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直接及間接貢獻達 15% 

2. 香港近年大力投資觀光建設，如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等 

資料來源：台灣經濟部 

 

(五) 外國人投資情形 

在直接外來投資方面，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25 年世界投資報告》，

香港於 2024 年吸納外來直接投資達 1,260 億美元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位，僅次於美國

及新加坡，投資來源以中國佔 43%為最高。 

 

對香港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十億港幣)-以投資者分類 

主要投資者國家 2024 年 2023 年 2022 年 2021 年 

中國 466.0  385.8  315.8  351.6  

英屬維爾京群島 237.0  305.2  189.8  311.0  

英國 88.7  82.9  63.4  120.5  

開曼群島 39.8  -2.7  81.3  25.3  

百慕大 32.0  61.6  46.3  -10.1  

美國 17.3  26.6  55.9  87.7  

新加坡 14.6  18.9  7.8  38.3  

台灣 13.3  27.1  1.9  32.2  

日本 10.7  5.1  9.1  31.4  

加拿大 4.9  4.2  32.9  -40.7  

其他國家 151.9  48.1  54.8  142.5  

總計 1,076.3  962.6  859.0  1,089.7  

資料來源：香港統計處 

*負流入不一定指撤走資金；負流入可能是由於歸還借款予境外有聯繫公司。 

 

(六) 外貿及收支情形 

香港近四年貿易概況 

 2025 年 2024 年 2023 年 2022 年 

出口總額(十億港幣) 5,240 4,542 4,177 4,532 

出口 YoY% 15.4  8.7  -7.8  -8.6  

進口總額(十億港幣) 
                             

5,687  
 4,922  4,645  4,927  

進口 YoY% 15.5  6.0  -5.7  -7.2  

進出口總額(十億港幣) 10,927  9,464  8,822  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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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十億港幣) -447  -380  -468  -396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美國、越南、台灣、印度、阿聯酋、日本、泰國、荷蘭、南韓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台灣、新加坡、南韓、日本、美國、馬來西亞、越南、泰國、

菲律賓 

主要貿易產品 

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辦公

室機器和自動資料處理儀器；雜項製品(主要包括珠寶、金飾及銀器)；

非金屬礦物製品；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及器具；動力產生機械及

儀器；攝影儀器、設備和供應品、光學器材及鐘錶；衣物及衣物配件 

資料來源：香港統計處 

(七) 外匯管理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香港没有外匯管理局，基於企業經營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及對外開放；香港政府

不設貿易限制，貨品進出口零關稅、無配額，對國內外企業一視同仁，對外投資及外來

投資均無特別限制，亦不設外匯管制；惟香港國内公司匯鉅款出境需外管局審批，以防

止資產流失。在外匯業務方面，香港目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也是

全球第六大外匯市場。 

(八) 銀行系統及貨幣政策 

銀行系統 

香港銀行體系分為持牌銀行、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三級，各級銀行業務範圍

不同，只有持牌銀行和有限制牌照銀行才可稱為銀行。香港共有149家持牌銀行、16家有

限制牌照銀行、11家接受存款公司和27家由外資銀行在香港設立的代表辦事處。 
 

香港銀行體系 

分  級 概  要 

持牌銀行 只有持牌銀行才可經營往來及儲蓄戶口業務，並接受公眾任何數額與期限的存

款，以及支付或接受客戶簽發或存入的支票。 

有限制牌照銀行 有限制牌照銀行主要從事商人銀行及資本市場活動等業務，亦可接受 50 萬港幣

或以上任何期限的存款。 

接受存款公司 接受存款公司大部分由銀行擁有或與銀行有聯繫，主要從事私人消費信貸及證券

等多種專門業務。這些公司只可接受 10 萬港幣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為 3 個

月的存款。 

當地代表辦事處 除了上述可在香港經營存款業務的 3 類認可機構外，境外銀行亦可在香港設立當

地代表辦事處。這些辦事處不得從事任何銀行業務，其主要職責只限於銀行與香

港客戶之間的聯繫工作。 

資料來源：台灣經濟部，香港金融管理局 

 

貨幣政策 

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金管局首要貨幣政策目標，在聯繫匯率制度的架構內，通過穩健的

外匯基金管理、貨幣操作及其他適當的措施，維持匯率穩定。香港沒有央行，央行角色

由政府（香港金管局）和民間（商業銀行、銀行公會）共同負責，主要是由三大貨幣發

行銀行（匯豐、渣打、中銀香港）根據市場需求向市場發行貨幣。香港金管局則是在港

幣美元匯率波動超過一定範圍內，通過向市場注入美元或買入美元保證外匯市場的基本

穩定。2025 年美國 Fed 三度降息，利率調降至 3.5%~3.75%，香港也跟隨美國降息腳步，

調降基準利率，基準利率定於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限加 50 基本點(bp)，或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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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 個月香港銀行同業拆息的 5 天移動平均數的平均值水準，兩者以較高者為準，故截

至 2025 年 12 月底基準利率調降為 4%。 

 

 (九) 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財政收支 

香港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收入與開支(百萬港幣) 

 2024/2025 財年 2023/2024 財年 2022/2023 財年 2021/2022 財年 

直接稅 278,773 261,596 264,265 253,348 

間接稅 152,682 136,592 140,870 173,739 

其他收入 74,238 58,058 62,384 66,156 

從各基金轉撥款項 117,000 50,000 100,000 35,000 

總稅收 622,693 506,246 567,519 528,243 

實際開支 604,834 608,744 697,780 597,021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165   5,133   4,771  11,364 

總開支 604,999 613,877 702,551 608,385 

資料來源：香港統計處  

 

財政預算 

香港 2026-27 年度政府財政預算總開支為 8,434 億港幣，年增 6.9%，預估財政綜合盈餘

為 221 億，預算支出重點將對接「十五五」規劃，推動 AI、生命健康、新型工業等領域

發展，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展金融國際中心，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互

聯互通」安排、證券市場改革、普惠金融等；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國際

航運中心等優勢產業發展。 

 

外債情形 

香港政府對外債務總額(百萬港幣) 

 2025年第三季 2024年 2023年 2022年 

政府機構 146,678 116,553 115,361 45,707 

金融當局  62,731 30,646 31,407 30,602 

銀行 8,242,277 7,851,864 8,060,007 8,173,338 

其他界別 4,702,939 4,147,841 3,806,667 3,469,378 

直接投資 2,591,455 2,524,583 2,407,180 2,174,476 

對外債務總額 15,746,080 14,671,486 14,420,623 13,893,501 

資料來源：香港統計處 

(十) 賦稅政策及徵課管理系統 

香港的稅制為全球最有利經商的稅制之一，在香港營利的公司只須繳納所得利潤的

16.5%的營所稅，公司可無限次結轉虧損，且香港不徵收增值稅，銷售稅或資本增益稅，

也不徵收股息或利息預扣稅，只有源自香港的收入才須課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賺取

的收入毋需納稅。 

目前香港依規定課徵三項稅：所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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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得稅 

(1) 課稅範圍：凡在香港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行業，專業或業務獲得於香港

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所有利潤（由出售資本資產所獲得的溢利除外）的人士，包括

公司、合夥商號、信託人或團體及自然人，均須繳稅。徵稅對象並無香港居民或

非港居民的分別。因此，香港居民可從海外賺取溢利，而不須在港納稅，非香港

居民如在香港賺取利潤，則須在港納稅。至於業務是否在港經營及溢利是否獲自

香港，主要是根據事實認定，但所採用的原則可參考在香港法庭及終審法院判決

的稅務案件。 

以下各項均視為來自或獲自在香港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的收入： 

✓ 因在香港放映或使用電影或電視的影片膠捲或記錄帶，或任何錄音，或任何

與該等影片或影帶有關的宣傳資料而獲得的款項。 

✓ 因有人在香港使用或有權使用專利權、設計、商標、受版權保護的資料，秘

密工序或方程式或其他類似性質的財產而收取的款項。 

✓ 因有人在香港使用或有權使用動產，而收取租賃、租金或其他類似收費款

項。 

✓ 香港已與泰國、中國大陸、比利時、盧森堡、越南、汶萊、荷蘭、印尼、匈

牙利、科威特、奧地利、英國、愛爾蘭、列支敦士登、法國、紐西蘭、瑞士、葡

萄牙、西班牙、捷克及馬爾它等國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並與美國簽署互免海

運事業所得稅協定，雙方海運事業的船務入息相互豁免繳稅。此外，香港稅例對

海外投資人士並無特別優待。 

(2) 評稅的基期：所得稅是根據課稅年度內的應評稅溢利而徵收的，對於按年結算帳

項的業務，應評稅利潤是按照在有關課稅年度內結束的會計年度所賺得的溢利計

算；至於 1974 年 4 月 1 日或該日以後開業，而帳項結算日期每年均截至同一日

為止的業務，應評稅利潤總額則與開業以來所獲得的按稅例調整後的利潤相等。

在有關課稅年度內，經營者須根據上一年度評定的利潤繳納一項暫繳稅。當有關

年度的利潤在下一年度評定後，首先會將已繳納的暫繳稅用以抵消該有關年度應

繳納的利得稅，如有剩餘，則用以抵消下一年度的暫繳稅。 

 

2. 薪俸稅 

(1) 課稅範圍：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職位、受僱及退休金的入息均須課繳薪俸

稅。「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一詞，包括所有因在香港提供服務而獲得

的收入，但此項定義並不影響該詞的一般廣泛含義。稅率對海員、航空人員及其

他在香港作短暫停留的人士，及在香港以任何地區已繳納在性質上與香港薪俸稅

大致相同稅項的人士，均有特別規定。 

入息一詞包括各種收入，也包括由雇主免費供給的寓所租值，或該項租值較雇員

實際付與業主租金所多出的數目，評稅時所計算的寓所租值為：雇主或與雇主有

聯繫的人士給與該雇員的薪酬總數（扣除支出折舊等後）的 10%。如雇員自賃寓

所，而由雇主補發部份所付的租金，則該寓所將視為由雇主免費供給論，如雇主

只補發部份所付的租金，該寓所仍將視為由雇主供給，但未補發的數額，則視為

雇員實際付給雇主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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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稅基礎：薪俸稅的課徵是以課稅年度內的實際入息計算，並在該課稅年度先行

徵收一項暫繳薪俸稅，到下一年度評定該課稅年度應課繳的薪俸稅後，已繳付的

暫繳稅先用以抵銷該筆稅款，如有剩餘則用以抵銷下一年度的暫繳稅。暫繳薪俸

稅是根據上一年度入息減去免稅項目後計算，如上一年度並非全年有入息，暫繳

稅則根據該課稅年度全年的估計入息減去免稅項目後計算。 

 

3. 物業稅 

(1) 課稅範圍：物業稅是向香港土地或樓宇的業主所徵收的稅項，自 2009 年 4 月起之

計算方式是將物業的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 15%計稅，更可扣減 20%的維修及保養

費用。 

(2) 評稅基礎：物業的應評稅值是根據為換取物業的使用權而付予業主的代價實際租

金收入而釐定，代價包括租金、辦公室的使用權而支付的許可證費用、整筆頂手費、

支付予擁有人的服務費及管理費、由住客支付的擁有人開支（如修理費）等等。物

業的應評稅淨值是以評稅值（扣除業主支付的薪資後）減去 20%的修理及支出免

稅額後，所得出的數目。 

(3) 可申請減免的扣除額如下： 

✓ 由擁有人負責支付的薪資。 

✓ 在有關課稅年度內應該課稅但已不能追討的租金。（曾作不能追討的租金扣除

但其後收回的款項，在收回款項的年度內，須納入為用以計算評稅值的款項）。 

✓ 供擁有人用作商業用途的物業如來向應課徵物業稅的收入已包括在納稅人所

得的溢潤內評定利得稅，或物業由擁有人自用作商業用途，則已繳付的物業稅可

從已評定的利得稅內扣除。在香港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的法團，則可以書面向

稅務局局長申請獲免繳付可從利得稅內抵銷的物業稅。 

(4) 收稅程序：向納稅人發出的評稅通知書內均列明繳稅的期限，倘逾期而仍未清繳

全部稅款，稅務局會就逾期未繳的稅額加徵 5%的附加費，倘納稅人於繳稅限期

後六個月仍未清繳稅款及 5%的附加費，則稅務局會再加徵相等於逾期未繳款項

的總額（包括前述的 5%的附加費在內）10%的附加費，如到繳稅期限而納稅人仍

未繳交第一期暫繳薪俸稅或利得稅，則第二期稅款也視為立即到期論。 

稅務局局長有權對任何欠稅人士採取追稅行動，包括在區域法院進行民事起訴，

倘有第三者欠下欠稅人款項或準備付款予欠稅人時，稅務局局長也可以向該名第

三者發出通知，規定他將不超過所欠稅款的款項交予稅務局。拖欠稅款的納稅人

除了須繳付在登錄判決時已到期繳付的欠稅外，還須負責繳付以下的收費和利

息： 

✓ 法院費用：(港幣630元） 

✓ 定額訟費：傳票服務（港幣300元），首被告人以外其他每名被告的額外費用

（港幣40元） 

✓ 由申索訴訟開始至判定債項全數清繳期間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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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市場概況：  

(一) 背景及發展情形 

香港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可追溯至 1866 年，直到 1891 年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立才有正式的

股票交易市場。於 2000 年 3 月 6 日現有會員制之香港聯合交易所、香港期貨交易所及

三家結算所(香港期貨交易結算所、聯交所期權結算所、香港中央結算所)進行歸併在單

一之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簡稱香港交易所(HKEX))。香港交易所有兩大交易板塊，分別為主板與創業板。「主板」

正式成立於 1891 年，一般為規模較大、成立時間較長之績優公司的集資市場；「創業

板」是 1999 年 11 月 24 日成立，以高增長公司為目的，注重公司增長潛力及業務前景。 

香港是全球最活躍及流動性最高的證券市場之一，亞洲第二大及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

開放程度高，對資金流動不設限制，亦不課徵資本增值稅或股息稅。香港是中國內地企

業交投活動最活躍的境外市場，是內地企業重要的集資中心，大部分尋求在境外證券市

場上市的內地企業選擇在香港掛牌。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補充協議十，中國內地承諾加強與香港的金融合作，並積極研究內地與香港基金

產品互認；內地「十二五」規劃指出，內地會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及基金管理

中心；2014 年 4 月 10 日，中國證監會正式批准開展「滬港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試

點，並於 2014 年 11 月 17 日正式啟動，預期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雙邊上市的情況將

會增加，對香港金融服務的需求亦隨之上升。 

(二) 管理情形 

1. 主管機關 

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主管機關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證監會是 1989

年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監會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監管機關。

證監會分為以下五個營運部門： 

(1) 企業融資部：負責涉及與上市事宜有關的雙重存檔職能，監管公眾公司的收購及

合併和股份購回活動，監督聯交所在上市事宜方面的職能，及執行與上市及非上

市公司有關的證券及公司法例。 

(2) 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負責制訂及執行證券、期貨和槓桿式外買賣中介人的發

牌規定，監察中介人的操守及財政資源，以及監管向公眾銷售投資產品的活動。 

(3) 法規執行部：負責市場監控以確定須作進一步調查的市場失當行為，處理涉嫌觸

犯有關法例及守則的個案，包括涉及內線交易及操縱市場等罪行的個案，及向違

規的持牌中介團體執行紀律程序。 

(4) 市場監察部：負責監察兩家交易所及有關結算所的運作、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的

發展，以及推動及發展市場團體的自律監管。 

(5) 投資產品部：向香港公眾銷售的投資產品維持一套穩健的監管制度，並監察獲認

可及註冊的投資產品對證監會守則內的規定的遵守情況。整體目標是發展香港成

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國際資產管理中心和基金的首選註冊地，亦制訂與監管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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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業有關的政策，並實行促進市場制訂與監管資產管理業有關的政策，並實行

促進市場發展及產品創新的措施。 

證監會另設有兩個支援部門，分別為機構事務及法務服務部門。 

2. 發行市場 

證券市場市價總值於 2025 年 12 月底為 47.4 萬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35.3 萬億元上升

34%。2024 年及 2025 年底上市證券與中國內地企業於香港上市家數彙總如下：  

  

上市證券 (主板及創業板)                     (截至 2025 年 12 月底) 

 2025 年底 2024 年底 2023 年底 

上市公司數目   2,686   2,631   2,609 

市價總值 (億元) 473,925 353,195 310,391 

新增上市公司 (家) *    119     71     73 

上市證券 (隻) 16,969 12,925  12,810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股

份(隻) 

    0     4      5 

股本認股權證(隻)     5     2      2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權

證 

    0    4      5 

衍生權證 (隻) 7,012 4,669   4,801 

界內證 (隻) - - - 

牛熊證 (隻) 5,673 4,219   3,578 

信託基金 (隻) 240 206    186 

債券(隻) 1,351 1,513   1,624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中國內地企業 (主板及創業板)          (截至 2025 年 12 月底) 

  2025 年底 2024 年底 2023 年底 

H 股(隻) 364 364 339 

非 H 股內地企業(隻) 1,119 1,114 1,108 

市價總值 (佔整體市價

總值百份比) 
79.3% 79.8% 76.50% 

成交金額 (佔整體股份

成交金額百份比) 
90.6% 90.8% 87.10%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3. 交易市場 

2025 年 12 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1,860 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1,420 億元上升 31%。

相關證券市場成交金額與股價指數表現彙總如下：  

證券市場成交金額 (主板及創業板)  

  2025 年 12 月 2025 年 11 月 增/減 (%) 

每月成交金

額 (百萬元) * 
3,906,234 4,613,20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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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成交金

額 (百萬元) * 
186,011 230,660 -19.4% 

交易日數     21     20  

*成交金額包括非港幣交易買賣的證券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指數表現                                                      (截至 2025 年 12 月底) 

 
2025 年 12 月  

相對上月% 

增 / 減  

相對 12 個月

% 增 / 減 

標準普爾/香港交易所 GEM指數    19.28 -2.6% 4.6% 

恒生指數 2,5630.54 -0.9% 27.8%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8,913.68 -2.4% 22.3% 

恒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4,015.50 -4.2% 6.2%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指數 ^  7,059.98 -1.4% 16.8%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香港內地指數 +  6,857.85 -1.9% 22.5%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追蹤紅籌股表現 

^：追蹤 80 家內地上市企業及 40 家香港上市內地企業 

+：追蹤 40 家香港上市內地企業 

 
 

(三) 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 

1. 上市條件 

港交所提供發行人及準發行人以下兩種集資途徑： 

(1) 主板：對象為規模較大、符合盈利或其他財務規定的公司。在主板上市的公司由

銀行、公用事業以至地產發展商、資源公司及大型公司等。發行人可選擇以股票

或香港預託證券形式在主板上市。 

(2) 創業板：創業板為第二板市場兼通往主板的踏腳石。符合主板資格規定的創業板

公司可循精簡程序轉到主板上市。 

 

彙整港交所主板與創業板上市條件如下： 

(1) 主板上市條件 

 

財務要

求 

新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財務準則的其中一項（《主板規則》第 8.05 條）： 

項目/ 

規則 
1.盈利 2.市值/收入 3.市值/收入/現金流量 

股東 

應佔 

盈利 

最新申請人最近 1 年的

股東應佔盈利不得低於 

3,500 萬港元，及其前

兩年累計的股東應佔盈

利亦不得低於 4,500 萬

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市值 不適用 上市時至少達 40 億港幣 上市時至少達 20 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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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不適用 
最近一個經審核財政年 

度至少達 5 億港幣 

最近一個經審核財政年度

至少達 5 億港幣 

現金 

流量 
不適用 不適用 

經營業務有現金流入，於

前 3 個財政年度合計至少

達 1 億港幣 

董事會 
1.至少 3 名獨立非執行董事，並必須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 1/3  

2.至少須有 2 名執行董事通常居於香港 

股權分 

散 

1.已發行股份數目總額：公眾持股≥25%（如上市時市值> 100 億港元可減至 

15%）  

2.擁有一類或以上證券：(1)各類證券合計公眾持股≥25%；(2)正申請上市的證券

類別≥發行人已發行股份總數 15%，而其上市時的預期市值≥1.25 億港元 

3.股東人數須至少為 300 人 

4.持股量最高的 3 名公眾股東實益持有的 股數<證券上市時公眾持股量逾 50% 

公眾持 

股的市 

值 

1.公眾持有的部份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 ≥1.25 億港元 

2.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5 億港元 

3.尋求上市的每一類證券（期權、權證或 可認購或購買證券的類似權利除

外），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5,000 萬港元 

4.如尋求上市的證券是期權、權證或可認 購或購買證券的類似權利，則該等證

券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1,000 萬港元 

5.在特殊情況下，如聯交所確信擬上市的證券具有市場能力，則會接納較低的

預 期最初市值。 

註：非上市證券或在其他受監管市場上市證券的市值，將以新申請人正申請上

市之證券的預計發行價作為計算基準 

營業紀

錄、管

理層、

擁有權

及控制

權。 

具備不少於 3 個會計年度的營業記錄：a.至少前 3 個會計年度的管理層維持不 

變；及 b.至少經審計的最近 1 個會計年度的擁有權和控制權維持不變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2) 創業板上市條件 

財務要

求 

創業板新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財務準則（《創業板規則》第 11.12 A 和 11.23

（6）條）：至少 2 個財政年度的適當編制的營業紀錄。 

股東應佔盈利 不適用 

市值 不適用 

收入 不適用 

現金流量 

從日常及正常業務經營過程中產 生淨現金流入（但未計入調整營運

資金的變動及已付稅項）。前兩個財政年度從經營業務所得的淨現金

流入總額必須最少達 3,000 萬港元 

營業紀

錄和管

理層 

新申請人必須具備不少於 2 個財政年度的營業紀錄： 

1.管理層在最近 2 個財政年度維持不變； 

2.最近一個完整的財政年度內擁有權和控制權維持不變 

（《創業板規則》第 11.12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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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公

眾持股

量 

1.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 1.5 億 

2.股本證券：(1)公眾持有股本證券的市值（於上市時釐定）≥4,500 萬港元；及

(2)於上市時公眾持有的股本證券須最少由 100 個人持有； 

3.可認購或購買股份的期權、權證或類似權利（「權證」）：(1)有關權證的市

值（於其上市時釐定）≥600 萬港元；及(2)於上市時公眾持有的權證須最少由 100

個人持有 

股權分

散 

1.擁有一類或以上證券：(1)各類證券合計公眾持股≥25% 

2.正申請上市的證券類別≥發行人已發行股份總數 15%，而其上市時的預期市值

≥4,500 萬 

3.持股量最高的 3 名公眾股東實益持有的股數<證券上市時公眾持股量逾 50% 

公眾持 

股的市 

值 

1.預期在上市時的市值≥ 1.5 億 

2.股本證券：(1)公眾持有股本證券的市值（於上市時釐定）≥4,500 萬港元；及

(2)於上市時公眾持有的股本證券須最少由 100 個人持有； 

3.可認購或購買股份的期權、權 證或類似權利（「權證」）：(1)有關權證的市

值（於其上市時釐定）≥600 萬港元；及(2)於上市時公眾持有的權證須最少由 100

個人持有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2. 交易制度 

（1）交易時間 

香港證券市場採用早市與午市的雙時段制度，並包含開市前交易及收市競價交易： 

開市前時段（Pre-opening Session）：09:00–09:30，用於建立開盤價，包含輸入買賣盤、

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對盤時段。 

早市：09:30–12:00。 

午市：13:00–16:00。 

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 CAS）：16:00–16:08 至 16:10，用於建立收盤價，

系統於最後兩分鐘內隨機收市。 

另於聖誕節前夕、農曆新年前夕及新年前夕等半日市，市場僅交易至 12:00。 

（2）交易單位 

交易單位為一「手」，每手股數由個別上市公司自行訂定。 

（3）交易方式 

香港交易所採用買賣盤驅動的電子交易系統，包含： 

開市前時段：接受競價盤及競價限價盤，經輸入時段、不可取消時段與隨機對盤程序產

生開盤價。 

持續交易時段（09:30–12:00、13:00–16:00）：接受限價盤、增強限價盤及特別限價盤，

並依價格優先、時間優先原則撮合成交。 

（4）交割清算制度 

所有證券買賣均採 T+2 方式完成交收，即交易後第二個工作日交付證券及款項。香港結

算於中央結算系統內以「貨銀對付」（DVP）方式進行交收。 

（5）價格限制 

香港股票不設漲跌幅限制，市場價格依買賣盤自由競價形成。 

（6）佣金計價 

自 2003 年 4 月 1 日起，買賣雙方得與經紀自由議定佣金費率，不受固定費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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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暫停買賣機制 

如發行人於交易時間內出現須予公告之重大事項，應立即停牌，並於刊登公告後方可復

牌。短暫停牌最長可達兩個交易日。復牌後相關證券及其相關衍生產品將執行 10 分鐘

單一價格競價後恢復正常交易。 

(四)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理應行注意事項 

1. 外國人買賣證券相關限制 

市場開放，沒有外匯管制，對資金流動不設限制，亦不課徵資本增值稅或股息稅。 

2. 租稅負擔及徵納處理 

(1) 交易徵費  

由 2010 年 10 月 1 日起，買賣雙方須分別繳納每宗交易金額 0.0027%的交易徵費(計

至最接近的仙位數)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 交易費  

買賣雙方須各付每宗交易金額 0.00565%的交易費予交易所。 

(3) 股票印花稅  

除非另有指示外，股票轉讓時，買賣雙方均須分別繳納每宗交易金額 0.1%的股票印

花稅(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 

(4) 交易系統使用費  

買賣雙方均須各付每宗交易交易系統使用費(券商自行決定)。至於經紀是否會將交

易系統使用費轉嫁投資者，則屬其商業決定。 

(5) 投資者賠償徵費  

因為賠償基金的淨資產值已經超過 14 億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 2005

年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修訂)規則，於 2005 年 12 月 19 日起暫停投資

者賠償徵費 (即：買賣雙方各付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2%﹝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6) 轉手紙印花稅  

無論股份數目，每張新轉手紙須繳納轉手紙印花稅港幣 5 元予政府，由註冊股份持

有人(賣方)負責繳付。  

(7) 過戶費用  

無論股份數目，上市公司之過戶登記處收取新發股票費用，收費每張港幣 2.50 元，

由買方支付。 

三、投資人自行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投資人經由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複委託業務投資海外有價證券時，資金係透過投資

人於交易證券商指定之金融機構所開立之新台幣或外幣帳戶，支付交割款項及國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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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券市場 2026 年除星期六、日外休市之國定假日 

   日  期   星 期               假  期 

1月 1 日 星期四 元旦 

2月 16日 星期一 農曆年初一 

2月 17日 星期二 農曆年初一 

2月 18日 星期三 農曆年初二 

2月 19日 星期四 農曆年初三 

4月 3 日 星期五 耶穌受難節 

4月 6 日 星期一 清明節翌日 

4月 7 日 星期二 復活節翌日 

5月 1 日 星期五 勞動節 

5月 25日 星期一 佛誕節 

6月 19日 星期五 端午節 

7月 1 日 星期三 香港特別行政區成立紀念日 

10月 1日 星期四 國慶日 

10月 19日 星期一 重陽節翌日 

12月 24日 星期四 聖誕節(上午開市，下午休市) 

12月 25日 星期五 聖誕節 

12月 31日 星期四 新年前夕(上午開市，下午休市) 

資料來源:香港交易所 

附註: 本文參考證券交易所” 香港證券市場相關制度 ”，2025.07出版 

 


